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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制定全面的動物保護法 

 
 

香港接二連三發生虐待動物事件，近期發生的銀狐犬「小白」疑被掟落樓、尖沙咀兩

個貓女肚爆慘死案，更引起公眾關注。我們認為現時香港的動物保護條例過於落後，政府

有必要全面檢討相關政策，完善相關條例及加強阻嚇作用，保障動物免受虐待及殺害。 

 

近日政府正視社會大眾的強烈訴求，繼警務處長盧偉聰指會擴大處理虐待動物的專隊

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4 月 19 日）亦指，政府將建議立法會修例，當交通意外

涉及貓、狗等動物時，司機必須報警。我們對此均表示歡迎，認為此舉在保護動物權益方

面已邁進一小步。 

 

不過，去年公布的《施政報告》中，提及要「檢視與動物福利有關的現有法例，以及

研究引入有關照顧動物人士有責任謹慎照顧其動物的概念」至今仍未有兌換。根據現行法

例，除非動物已因為疏忽而受到傷害，否則有關當局是不能介入的。 

 

香港的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法例並不足以保護可能受到虐待和痛苦威脅的動物，我們要

求政府方面應兌換承諾，為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法例的替換或修訂法例，並加大刑責，從而

向負責照顧動物的人引入「謹慎責任」並制家全面的動物保護法，如果他們沒有確保其飼

養動物的福利，即可被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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